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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驰 通讯员 康鹏）领导主动添加微信要求
转账？当心，这有可能是骗局。近日，天元公安分局就破获了
一起类似的诈骗案件。

10月23日，天元区某医院职工李某收到微信添加好友的申
请，对方的名字和照片显示是医院领导，李某当即通过好友申
请。

简单寒暄几句后，“院领导”表示，亲戚的公司需要一笔钱
周转，向李某先借20多万元。虽然当时有些怀疑，但碍于“院领
导”的面子，李某还是同意出借一部分。

通过手机网上银行，李某向“院领导”提供的银行账户转了
数万元。等钱转过去后，他才察觉不对劲，几番打听，发现“院
领导”的微信号居然是假的。同样，被骗的还有同一医院的余
某，两人共计被骗十余万元。

为全力挽回受害人经济损失，接到报案后，天元公安分局迅速
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民警通过缜密分析研判，最终锁定嫌
疑人位于广东省茂名市，立即前往当地实施抓捕。

“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察意识，为了逃避追捕，他们10天
内辗转两省四市，给我们侦查破案带来极大的难度。”天元公安
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廖明介绍，经过10天10夜的追查，行程
2000余公里，警方最终在福建省莆田市将6名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6名嫌疑人如实供述了冒充政府、企事业单位领导
进行诈骗的犯罪事实。目前，嫌疑人已被天元公安分局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领导”主动加微信提出借钱周转
两人转账十余万元才察觉不对劲
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近期类似案件高发，转账前务必核实对方身份

冒充施工队5次偷电缆
监控使他们露了馅

趁市场群店面忙碌
他1小时偷了3部手机

本报讯（记者 李卉 通讯员 魏天宇）
天气逐渐转凉，芦淞市场群也迎来了秋冬
服装销售的旺季。然而，有人却趁着商家
忙碌的时节浑水摸鱼。近日，建宁派出所
抓获了一名盗窃嫌疑人，短短 1 小时，他
就在市场内偷得3部手机。

事发当天，一名身穿灰色夹克的男子
于中午12点30分进入一家店。当时店内
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男子假装顾客在店面
转悠，发现一部手机摆在收银台上。趁大
家不注意，男子下手了。

“监控画面拍得清清楚楚，他站在收
银台边，用衣服和黑色包做掩护，迅速拿
起手机离开。”民警介绍，男子得手之后，
去了第二家店，然后又到了第三家，接连
得手。

第三家店面的店员发现手机被盗后
迅速向市场保安反映。保安在市场内找
到了偷手机的男子，并将其扭送到建宁派
出所。

经查，犯罪嫌疑人陆某今年33岁，无
正当职业，15 岁就曾盗窃，有多次前科。
目前，他已被刑拘。

警方提醒，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市民
一定要将手机贴身存放，不要给犯罪分子
可乘之机。

▲男子用黑色包做掩护，盗窃门店柜
台上的手机 记者 李卉 翻拍

转账前务必打电话或见面核实

近段时间，冒充领导、熟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在我市高
发，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影响十分恶劣。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此类犯罪活动有以下三大特点：

1、犯罪嫌疑人利用微信、QQ冒充当地党政、企事业单位领
导，并使用网上公开的领导照片作为头像，昵称也改为领导名
字，并能准确说出受害人姓名、职务等信息；

2、假装询问受害人工作或企业运转情况，表示要加强联系，
消除被害人防备之心；

3、以正在开会、出席活动，但办事急需用钱为由，要求被害
人转账至指定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对此，市民要警惕好友的转账要求，务必通过电话或见面
等方式进行核实，不轻信他人信息，不随意添加陌生好友，不点
击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如不慎被骗，务必保留聊天、转账记录，
并及时报警。

提醒

本报讯（记者 李卉 通讯员 魏天宇）
此前干过电缆维修工作，可这3名男子没
有把专长用在正道上，而是多次实施盗
窃。近日，芦淞公安分局建宁派出所破获
了一起偷盗电缆案，抓获 3 名犯罪嫌疑
人。

10 月底，某通讯运营商向警方报案
称，最近有市民反映网络信号不好，经过
查看，原来南大门市场、巨丰广场等商场
墙体、楼顶部的电缆被盗，总价值10万余
元。接到报案后，建宁派出所民警迅速展
开侦查。

监控画面显示，最近有3名男子经常
在晚上开三轮车来到市场附近，他们身穿
施工队的工作服，还背着梯子等工具，看
上去与普通施工检修人员无异。10月27
日晚上 10 点 25 分，他们来到南大门市场

的停车坪，将楼梯架好后爬上平台。28日
凌晨1点52分，3人得手后离开。

警方判断，3 人可能会继续作案。11
月 3 日，民警在芦淞服装市场附近巡逻
时，恰巧发现了这 3 名男子，当即将他们
抓获。

建宁派出所民警欧世坚介绍，3人中
有人负责剪线，打包成卷后运到楼下的三
轮车上，再送到废品站卖掉。他们每次都
要盗窃七八百斤电缆。

经查，3人之前都曾在某通讯公司的
施工队工作过，对电缆的装配比较熟悉。
他们身穿某通讯公司施工队的工作服，名
为修电缆，实则偷盗电缆。10 月以来，3
人在芦淞市场群作案 5 起，非法获利 2 万
余元。目前，3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
方刑拘。

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讯员 尹健）前日下午，泉南高速茶陵段
右侧护坡上的杂草突然起火，火势随后被高速路政、高速交警等部
门扑灭，未造成交通中断。

茶陵东路产大队队员赶到现场时，发现护坡上的火势较
大，借着风力迅速蔓延，浓烈的烟雾笼罩在高速公路，严重影响
了双向车辆的通行。周围杂草茂盛，如果不及时灭火，将会造
成高速公路交通中断。随后，路产队员、高速交警、养护人员和
附近村民联合灭火，火势在半个多小时后被成功控制。

经调查，此次护坡杂草起火为个别村民焚烧垃圾所致，路
产队员对当事人开展批评教育，对方承诺不再做类似事情。

村民烧垃圾引燃高速路护坡
多部门联合扑救

▲高速护坡起火，多部门联合扑救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戴凛 通讯员 殷滋）放
学后和家人走散，结果坐错公交车难以回
家。前晚，T40路驾驶员郭伟明遇到了这
样一名小乘客。他将小乘客带到站务室
休息，还给孩子买了牛奶。

11月10日下午6时许，郭伟明驾车由
东向西到达珠江丽园终点站时，发现有个
小男孩一直没有下车。经询问，原来男孩
放学后和家人意外走散，匆忙跑上了一辆
公交车，到达终点站后发现完全不认识周

边的环境。
郭伟明安慰男孩不要着急，尽量提供

一些家庭信息，但男孩半天也想不出家人
的电话，只知道自己住在荷塘区。考虑到
天色已晚，担心男孩饿着，郭伟明带着孩
子买了一盒牛奶，再拨打110报警。

由于男孩的家人已经报警，信息很快
比对上。半小时后，男孩的家人赶到珠江
丽园公交调度站，顺利将男孩接走。

男孩放学后和家人走散
幸好遇上热心公交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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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0]协字第020号
位于株洲市石峰区沿江北路二水厂取水泵房一宗土地协议出让方案已经

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定。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
示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条件

株洲市石峰区沿江北
路二水厂取水泵房

8036㎡（合12.054亩）
/
/

公共基础设施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出让价格按51万元/亩，确定出让价格为615万元，应补缴土地
出让价款为185万元。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出让给株洲市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出让面积为8036㎡，土地用途为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出
让年限为50年。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185万元由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自公示结束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方可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⑶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必须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出具的意见，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另行开发建设，现
用途与规划用途不一致的须无条件服从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的要求。⑷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503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Ⅱ类）四级
703元/㎡

8036㎡（合12.054亩）
/
/

50年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2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0]协字第021号
位于株洲市石峰区沿江北路二水厂一宗土地协议出让方案已经市土地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定。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示公告，
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条件

株洲市石峰区沿江北路
二水厂

157478.36㎡（合236.218亩）
/
/

公共基础设施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出让价格按52万元/亩，确定出让价格为12284万元，应补缴土
地出让价款为3686万元。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出让给株洲市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出让面积为157478.36㎡，土地用途为公共基础设施用
地，出让年限为50年。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3686万元由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自公示结束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方可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⑶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必须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出具的意见，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另行开发建设，
现用途与规划用途不一致的须无条件服从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的要
求。⑷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503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Ⅱ
类）四级703元/㎡

157478.36㎡（合236.218亩）
/
/

50年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2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0]协字第022号
位于株洲市石峰区永发路58号一宗土地协议出让方案已经市土地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定。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示公告，公示
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条件

株洲市石峰区永发路58号
38872.15㎡（合58.308亩）

/
/

工业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出让价格按45万元/亩，确定出让价格为2624万元，应补缴土地
出让价款为656万元。

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出让给株洲市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出让面积为38872.15㎡，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年限
为50年。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656万元由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自公示结束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方可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⑶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必须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出具的意见，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另行开发建设，
现用途与规划用途不一致的须无条件服从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的要
求。⑷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503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四级605元/㎡
38872.15㎡（合58.308亩）

/
/

50年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2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0]协字第017号
位于株洲市天元区徐家冲一宗土地协议出让方案已经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定。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示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条件

株洲市天元区徐家冲

100001.76㎡（合150.00189亩）
/
/

公共基础设施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出让价格按按63万元/亩，确定出让价格为9451万元，应补缴土
地出让价款为2836万元。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出让给株洲市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出让面积为100001.76㎡，土地用途为公共基础设施用
地，出让年限为50年。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2836万元由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自公示结束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方可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⑶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必须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出具的意见，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另行开发建设，现
用途与规划用途不一致的须无条件服从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的要求。⑷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503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Ⅱ类）
三级810元/㎡

100001.76㎡（合150.00189亩）
/
/

50年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2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0]协字第018号
位于株洲市芦淞区桠枝塘一宗土地协议出让方案已经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定。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示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条件

株洲市芦淞区桠枝塘

4019.92㎡（合6.03亩）
/
/

水域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出让价格按52万元/亩，确定出让价格为314万元，应补缴土地
出让价款为95万元。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出让给株洲市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出让面积为4019.92㎡，土地用途为水域，出让年限为50
年。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95万元由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自公示结束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方可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⑶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必须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出具的意见，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另行开发建设，现
用途与规划用途不一致的须无条件服从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的要求。⑷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503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Ⅱ类）四级
703元/㎡

4019.92㎡（合6.03亩）
/
/

50年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2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0]协字第019号
位于株洲市石峰区沿江北路三水厂一泵房一宗土地协议出让方案已经市

土地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定。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发布公示
公告，公示期十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条件

株洲市石峰区沿江北路
三水厂一泵房

4442.96㎡（合6.6644亩）
/
/

公共基础设施用地

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供地

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出让价格按51万元/亩，确定出让价格为340万元，应补缴土地
出让价款为102万元。⑴经公示十日，无异议后，以协议方式出让给株洲市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出让面积为4442.96㎡，土地用途为公共基础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为50年。⑵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102万元由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自公示结束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方可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⑶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必须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出具的意见，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另行开发建设，现
用途与规划用途不一致的须无条件服从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的要求。⑷如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对本次协议出让存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503办公室开发利用科。

土地级别

出让面积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Ⅱ类）
四级703元/㎡

4442.96㎡（合6.6644亩）
/
/

50年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2日


